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684號

原      告  林宗毅  

訴訟代理人  李毅斐律師

被      告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江肇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求為判決：

「1.確認被告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

69號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債權部分不存在。2.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命令應予撤銷。3.被告不

得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所

載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見本院卷第11

頁），其後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23日民事準備暨聲請二狀變

更其聲明為「1.確認被告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

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債權於逾新臺幣（下

同）56萬8,412元部分（即自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請求權不存在。2.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

件，就超過56萬8,412元部分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

銷。」（見本院卷第109頁），顯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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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就被告所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

9369號債權憑證，對被告請求給付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

月23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時效抗辯。而

原告既然就前開利息債權已為時效之抗辯，就該部分所為之

強制執行程序即不應准許而應予撤銷。爰聲明：1.確認被告

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

對原告之債權於逾56萬8,412元部分（即自97年2月27日起至

104年3月23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請求權不存

在。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56萬8,412元部分所為之強制執行

程序應予撤銷。

三、被告主張：關於原告所主張前開罹於時效之利息債權，被告

本即未在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程序中請求，原告

提起本件訴訟，確認該利息債權18萬9,432元請求權不存

在，並請求撤銷該執行程序，並無確認利益及權利保護之必

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

立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如已過去或將來應發

生之法律關係，則不得為此訴之標的（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

第1813號判例參照）。又原告有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決之。原告起訴時有確

認利益，然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此項法律上之利益已

不存在者，法院仍應認原告之訴不備確認之訴之要件，以判

決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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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本件訴訟係於113年10月23日提起，當時被告所據本院109

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之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

名義）而提起之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

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所請求之金額，固係包含請求

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之利息債權18萬9,432元

（下稱系爭利息債權）（見司執卷強制執行聲請狀及所附之

債權憑證），然嗣經原告於113年10月8日對執行法院聲明異

議後，被告乃於113年11月1日提出民事聲明狀，就關於系爭

利息債權減縮不為請求，並請執行法院更正執行命令之扣押

金額。本院執行法院旋即於113年11月7日以中院平113司執

八字第149309號函通知臺中市大里區農會信用部，扣押金額

之利息起算日自104年3月24日起，而非強制執行聲請狀所載

之自97年2月27日起算，大里區農會於113年11月13日亦以里

農信字第1130005599號函回覆本院執行處表示：依來函辦理

存戶林宗毅扣押存款部分撤銷，僅扣押56萬8,412元，轉回

戶名林宗毅18萬9,579元等語。關於上情，經本院調閱113年

度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卷，核閱無誤，堪認被告並未對原

告就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之利息債權為執行之

請求。是以，被告於聲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時，雖將系爭利

息債權列入請求執行之範疇，但嗣後已將系爭利息債權排除

在請求執行之範圍內，故原告於私法上之權利並無受侵害之

危險，原告對於被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利益已不存在

而無權利保護必要。又系爭利息債權既未於執行程序中作為

請求之標的，更無從於系爭執行程序中將之撤銷，自不待

言。

五、依上所述，原告就系爭利息債權提出時效抗辯後，被告並不

爭執系爭利息債權已罹於時效一事，且就系爭利息債權即表

示不為請求，並減縮其於執行程序中所主張之債權額，嗣後

大里區農會依本院執行處之執行命令所扣押之金額，亦不包

含系爭利息債權，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以，本件係屬原告起

訴時雖有確認利益，然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此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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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利益已不存在之情況，且執行程序亦未對系爭利息債權

為扣押，自不生撤銷該部分之扣押程序之問題，故本院認原

告之訴不備確認之訴之要件，且無權利保護之必要，應以判

決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

贅述，併此敘明。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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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684號
原      告  林宗毅  
訴訟代理人  李毅斐律師
被      告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江肇基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求為判決：「1.確認被告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債權部分不存在。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命令應予撤銷。3.被告不得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所載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見本院卷第11頁），其後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23日民事準備暨聲請二狀變更其聲明為「1.確認被告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債權於逾新臺幣（下同）56萬8,412元部分（即自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請求權不存在。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56萬8,412元部分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見本院卷第109頁），顯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就被告所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對被告請求給付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時效抗辯。而原告既然就前開利息債權已為時效之抗辯，就該部分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即不應准許而應予撤銷。爰聲明：1.確認被告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債權於逾56萬8,412元部分（即自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請求權不存在。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56萬8,412元部分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三、被告主張：關於原告所主張前開罹於時效之利息債權，被告本即未在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程序中請求，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確認該利息債權18萬9,432元請求權不存在，並請求撤銷該執行程序，並無確認利益及權利保護之必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如已過去或將來應發生之法律關係，則不得為此訴之標的（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813號判例參照）。又原告有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決之。原告起訴時有確認利益，然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此項法律上之利益已不存在者，法院仍應認原告之訴不備確認之訴之要件，以判決駁回之。
(二)查本件訴訟係於113年10月23日提起，當時被告所據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之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而提起之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所請求之金額，固係包含請求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之利息債權18萬9,432元（下稱系爭利息債權）（見司執卷強制執行聲請狀及所附之債權憑證），然嗣經原告於113年10月8日對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後，被告乃於113年11月1日提出民事聲明狀，就關於系爭利息債權減縮不為請求，並請執行法院更正執行命令之扣押金額。本院執行法院旋即於113年11月7日以中院平113司執八字第149309號函通知臺中市大里區農會信用部，扣押金額之利息起算日自104年3月24日起，而非強制執行聲請狀所載之自97年2月27日起算，大里區農會於113年11月13日亦以里農信字第1130005599號函回覆本院執行處表示：依來函辦理存戶林宗毅扣押存款部分撤銷，僅扣押56萬8,412元，轉回戶名林宗毅18萬9,579元等語。關於上情，經本院調閱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卷，核閱無誤，堪認被告並未對原告就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之利息債權為執行之請求。是以，被告於聲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時，雖將系爭利息債權列入請求執行之範疇，但嗣後已將系爭利息債權排除在請求執行之範圍內，故原告於私法上之權利並無受侵害之危險，原告對於被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利益已不存在而無權利保護必要。又系爭利息債權既未於執行程序中作為請求之標的，更無從於系爭執行程序中將之撤銷，自不待言。
五、依上所述，原告就系爭利息債權提出時效抗辯後，被告並不爭執系爭利息債權已罹於時效一事，且就系爭利息債權即表示不為請求，並減縮其於執行程序中所主張之債權額，嗣後大里區農會依本院執行處之執行命令所扣押之金額，亦不包含系爭利息債權，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以，本件係屬原告起訴時雖有確認利益，然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此項法律上之利益已不存在之情況，且執行程序亦未對系爭利息債權為扣押，自不生撤銷該部分之扣押程序之問題，故本院認原告之訴不備確認之訴之要件，且無權利保護之必要，應以判決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684號
原      告  林宗毅  
訴訟代理人  李毅斐律師
被      告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江肇基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求為判決：「
    1.確認被告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
    號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債權部分不存在。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命令應予撤銷。3.被告不得
    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所載
    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見本院卷第11頁）
    ，其後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23日民事準備暨聲請二狀變更其
    聲明為「1.確認被告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
    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債權於逾新臺幣（下同）56
    萬8,412元部分（即自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請求權不存在。2.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
    超過56萬8,412元部分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見本院卷第109頁），顯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
    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就被告所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
    9369號債權憑證，對被告請求給付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
    月23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時效抗辯。而
    原告既然就前開利息債權已為時效之抗辯，就該部分所為之
    強制執行程序即不應准許而應予撤銷。爰聲明：1.確認被告
    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
    對原告之債權於逾56萬8,412元部分（即自97年2月27日起至
    104年3月23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請求權不存
    在。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56萬8,412元部分所為之強制執行
    程序應予撤銷。
三、被告主張：關於原告所主張前開罹於時效之利息債權，被告
    本即未在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程序中請求，原告
    提起本件訴訟，確認該利息債權18萬9,432元請求權不存在
    ，並請求撤銷該執行程序，並無確認利益及權利保護之必要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
    立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如已過去或將來應發
    生之法律關係，則不得為此訴之標的（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
    第1813號判例參照）。又原告有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決之。原告起訴時有確
    認利益，然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此項法律上之利益已
    不存在者，法院仍應認原告之訴不備確認之訴之要件，以判
    決駁回之。
(二)查本件訴訟係於113年10月23日提起，當時被告所據本院109
    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之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
    名義）而提起之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
    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所請求之金額，固係包含請求
    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之利息債權18萬9,432元（
    下稱系爭利息債權）（見司執卷強制執行聲請狀及所附之債
    權憑證），然嗣經原告於113年10月8日對執行法院聲明異議
    後，被告乃於113年11月1日提出民事聲明狀，就關於系爭利
    息債權減縮不為請求，並請執行法院更正執行命令之扣押金
    額。本院執行法院旋即於113年11月7日以中院平113司執八
    字第149309號函通知臺中市大里區農會信用部，扣押金額之
    利息起算日自104年3月24日起，而非強制執行聲請狀所載之
    自97年2月27日起算，大里區農會於113年11月13日亦以里農
    信字第1130005599號函回覆本院執行處表示：依來函辦理存
    戶林宗毅扣押存款部分撤銷，僅扣押56萬8,412元，轉回戶
    名林宗毅18萬9,579元等語。關於上情，經本院調閱113年度
    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卷，核閱無誤，堪認被告並未對原告
    就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之利息債權為執行之請
    求。是以，被告於聲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時，雖將系爭利息
    債權列入請求執行之範疇，但嗣後已將系爭利息債權排除在
    請求執行之範圍內，故原告於私法上之權利並無受侵害之危
    險，原告對於被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利益已不存在而
    無權利保護必要。又系爭利息債權既未於執行程序中作為請
    求之標的，更無從於系爭執行程序中將之撤銷，自不待言。
五、依上所述，原告就系爭利息債權提出時效抗辯後，被告並不
    爭執系爭利息債權已罹於時效一事，且就系爭利息債權即表
    示不為請求，並減縮其於執行程序中所主張之債權額，嗣後
    大里區農會依本院執行處之執行命令所扣押之金額，亦不包
    含系爭利息債權，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以，本件係屬原告起
    訴時雖有確認利益，然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此項法律
    上之利益已不存在之情況，且執行程序亦未對系爭利息債權
    為扣押，自不生撤銷該部分之扣押程序之問題，故本院認原
    告之訴不備確認之訴之要件，且無權利保護之必要，應以判
    決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
    贅述，併此敘明。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684號
原      告  林宗毅  
訴訟代理人  李毅斐律師
被      告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江肇基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求為判決：「1.確認被告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債權部分不存在。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命令應予撤銷。3.被告不得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所載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見本院卷第11頁），其後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23日民事準備暨聲請二狀變更其聲明為「1.確認被告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債權於逾新臺幣（下同）56萬8,412元部分（即自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請求權不存在。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56萬8,412元部分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見本院卷第109頁），顯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就被告所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對被告請求給付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時效抗辯。而原告既然就前開利息債權已為時效之抗辯，就該部分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即不應准許而應予撤銷。爰聲明：1.確認被告所持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債權於逾56萬8,412元部分（即自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2計算之利息）請求權不存在。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56萬8,412元部分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三、被告主張：關於原告所主張前開罹於時效之利息債權，被告本即未在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程序中請求，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確認該利息債權18萬9,432元請求權不存在，並請求撤銷該執行程序，並無確認利益及權利保護之必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如已過去或將來應發生之法律關係，則不得為此訴之標的（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813號判例參照）。又原告有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決之。原告起訴時有確認利益，然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此項法律上之利益已不存在者，法院仍應認原告之訴不備確認之訴之要件，以判決駁回之。
(二)查本件訴訟係於113年10月23日提起，當時被告所據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29369號債權憑證之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而提起之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所請求之金額，固係包含請求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之利息債權18萬9,432元（下稱系爭利息債權）（見司執卷強制執行聲請狀及所附之債權憑證），然嗣經原告於113年10月8日對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後，被告乃於113年11月1日提出民事聲明狀，就關於系爭利息債權減縮不為請求，並請執行法院更正執行命令之扣押金額。本院執行法院旋即於113年11月7日以中院平113司執八字第149309號函通知臺中市大里區農會信用部，扣押金額之利息起算日自104年3月24日起，而非強制執行聲請狀所載之自97年2月27日起算，大里區農會於113年11月13日亦以里農信字第1130005599號函回覆本院執行處表示：依來函辦理存戶林宗毅扣押存款部分撤銷，僅扣押56萬8,412元，轉回戶名林宗毅18萬9,579元等語。關於上情，經本院調閱113年度司執字第149309號執行卷，核閱無誤，堪認被告並未對原告就97年2月27日起至104年3月23日止之利息債權為執行之請求。是以，被告於聲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時，雖將系爭利息債權列入請求執行之範疇，但嗣後已將系爭利息債權排除在請求執行之範圍內，故原告於私法上之權利並無受侵害之危險，原告對於被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利益已不存在而無權利保護必要。又系爭利息債權既未於執行程序中作為請求之標的，更無從於系爭執行程序中將之撤銷，自不待言。
五、依上所述，原告就系爭利息債權提出時效抗辯後，被告並不爭執系爭利息債權已罹於時效一事，且就系爭利息債權即表示不為請求，並減縮其於執行程序中所主張之債權額，嗣後大里區農會依本院執行處之執行命令所扣押之金額，亦不包含系爭利息債權，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以，本件係屬原告起訴時雖有確認利益，然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此項法律上之利益已不存在之情況，且執行程序亦未對系爭利息債權為扣押，自不生撤銷該部分之扣押程序之問題，故本院認原告之訴不備確認之訴之要件，且無權利保護之必要，應以判決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